
101年度「嘉義縣政府駐台灣嘉義地方法院家庭暴力事件服務處」 

業務成果摘要 

執行成效 

一、個案服務量：本年（101）度共計服務 254 案，全為本年度新接個案；

其中開案 35 案，諮詢個案 219 案；以服務人次觀之，共計提供 1,037
服務人次。其中服務對象仍以女性居多。 

案件類型為親密關係暴力有 152 案，占總案量（254 案）的 60%；兒

少保護有 19 案，占 7%；老人虐待有 12 案，占 5%；其他親屬間暴

力有 32 案，占 13%；多重暴力關係有 21 案，占 8%；性侵害 3 案，

占 1％；其他案件 15 案，占 6％。（詳見 101 年服務統計報表) 

【個案服務量（101 年 1-12 月）】 
類別 案數 服務人次 

新案 254 1037 

舊案 0 0 

合計 254 1037 

二、法律服務：提供專業訴訟服務，包含法律諮詢（家暴法、民事婚姻規

定、子女監護/探視、保護令撤回暨撤銷諮詢、刑事傷害…等）、訴訟

程序查詢或說明，以及輔導撰狀，共計1,111次。輔導撰狀178次(含保

護令聲請46次)。 

三、福利服務：涵蓋轉介通報、支持性會談、安全計畫討論或危機處理、

社會福利諮詢、親職諮詢、免費法律資源提供，法庭服務（開庭前後

準備與回饋、成人陪同出庭、兒少陪同出庭）、結案評估會談、其他

相關活動資訊提供等共計702次，其中法庭服務203次（開庭前後準備

與回饋78次，成人陪同出庭64次，兒少陪同出庭13次）。 

四、社區宣導：本年度宣導推廣服務共計辦理18場，受益人次至少823人
次；網路宣導也達23,355人次。 

五、課程講座：本年度結合善牧嘉義中心資源，辦理三場社工員專業訓練。

分別為「走向生命之路~復原力實務運用」、「薩提爾專業課程」、「安

心出庭去-兒少出庭社工陪同實務訓練」，受益人次為180人次。 



服務成果與困境 

壹、已建置以個案安全階段維護之手冊，除可提升個案服務深度外，也協

助個案在面臨不同階段時，瞭解自身維護及求助方式。 

實務中發現，個案在面對司法與人身安全維護時，情緒時常焦慮不

安，態度亦時常搖擺不定，且個案至服務處聲請保護令的當下，對於會面

臨的訴訟階段及安全計畫皆有所疑惑，故服務處於今(101)年度透過外聘

督導會議討論具體服務方式與可使用之工具手冊，協助個案具體化陳列保

護令聲請期間所會預見的危機，檢視所擬定的安全計畫有否盲點或窒礙難

行的部分，以及給予個案在不同階段的重點安全維護建議與服務事項，藉

以提升服務的深度與精緻度。  

貳、提供撤回/撤銷保護令知會單予法官審查參酌，俾利加強維護個案安

全。 

    鑑於臨櫃受理個案聲請撤回/撤銷保護令案時，通常透過會談對撤回/

撤銷之真實原因、個案的實際想法及兩造當下的互動狀態，有較直接的瞭

解與觀察，故於聯繫會議提案決議透過知會單分享，供法官審查參酌。 

參、積極與新任法官建立專業關係，以維護個案訴訟權益。 

法官輪調的機制，亦增加工作人員溝通與協調的行政工作。雙方需重

新建立專業信任關係，及工作人員需適應摸索法官審理形式，但磨合期間

工作人員無法立即掌握瞭解法官案件審理的形式、案情證物呈現方式、開

庭中訊問方式等，此部份易影響個案訴訟權益。鑑於為了提供更完善法庭

服務，因此建議未來於新法官到任後，能安排小型聚會時間，並藉此介紹

現有家暴事件服務處及家庭暴力防治網絡的運作方式與服務內容，可望立

即協助法官瞭解運作方式及延續個案服務品質。 



未來展望 

壹、透過課程或系列座談會的安排，促進司法與家暴相關網絡成員互動。 

本中心與嘉義地方法院多年合作以來，較少邀請法官擔任課程講師或

座談會經驗分享者。有鑑於家事法通過，網絡間合作備受重視，故為能進

一步瞭解家事庭法官對於案件審理的思維，及家暴網絡單位間的合作模

式，計畫辦理相關課程或系列座談會，促進司法與家暴網絡成員對話，助

於彼此瞭解業務服務內容，增進互動與接觸的機會。 

貳、針對嘉義縣基層警員，宣導保護令訴訟審查程序，並分享「保護令小

提醒」單張，作為基層員警服務工具，提升家暴網絡服務品質。 

今(101)年度實務中發現，曾有個案經由警政介紹至服務處求助時，

對於保護令聲請訴訟程序有所誤解，認為由警察局提出保護令聲請後，無

須經過法院審理，保護令即會裁定。為避免個案產生錯誤認知，而影響自

身權益，擬於明(102)年續辦本方案時積極與嘉義縣婦幼隊合作宣導，運

用警政常訓時間，簡要介紹與說明保護令審理程序，並提供「保護令小提

醒」單張，作為基層員警服務工具，協助瞭解聲請保護令相關流程，期待

提升家暴網絡服務合作關係與專業認知。 

 


